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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教办函〔2018〕44 号 

 

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实施 2018年度 

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的通知 

 

各高等学校： 

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、全省高校思想政治

工作会议精神，积极推进浙江省高校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建

设，经研究决定，于 2018 年开始实施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

长引领计划，选拔高校骨干辅导员赴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

修基地（浙江大学）（以下简称辅导员基地）参加为期 1 年的研

修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申报条件 

  1.热爱祖国，热爱人民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具有较高

的政治素质和坚定的理想信念；热爱高校思想政治工作，具有强

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； 

  2.具有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学科知识储备，掌握思想政治

工作相关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基础知识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基

本理论、知识和方法，有较强的科研能力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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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专职辅导员身份（不含二级学院副书记），硕士研究生及

以上学历，35 周岁以下，从事学生工作 3 年以上。 

  4.主持省厅级以上课题 1 项以上，或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2 篇

以上相关论文，或获得省级以上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奖励或荣誉 1

项以上。 

  二、管理要求 

1.学员接受省教育厅、辅导员基地的培养计划，中期检查、

结业考核等日常管理工作，派出高校予以支持； 

2.学员研修期间要认真执行计划，切实完成预定任务，指导

教师定期检查执行情况； 

3.研修结业要求独立完成 1 篇达到公开发表水平的研究论

文，1 份实践研修报告，完成 1 场公开学术报告。 

4.具体研修计划委托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（浙

江大学）负责实施，相关通知另发。 

  三、相关事项 

   1.本次研修总规模 20 人，各本科院校可申报 2 人，高职高

专院校 1 人。申报的辅导员需填写《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

引领计划推荐表》（见附件 1），经学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加盖

公章，并于 2018 年 3 月 20 日前邮寄至辅导员基地（同时发送电

子版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   2.省教育厅宣教处、辅导员基地审核推荐表，经专家遴选确

定名单后下发报到通知，学员签订“浙江省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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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”承诺书。 

  3.学员根据通知在规定的时间到浙江大学报到。因故不能按

时报到者，应事先向辅导员基地请假，一周不报到者视为放弃资

格。 

4.学员研修期间的工资、津贴、福利、职务评聘等原则上不

受影响，研修情况和成果作为其业务考核、职务聘任的依据之一。 

  四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  省教育厅宣传教育处：丁晓，电话：0571–88008953； 

    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（浙江大学）：林静、欧

阳鲁鹃，电话：0571–88273323，邮箱：fdy@zju.edu.cn。 

 

  附件：1.2018 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推荐

表 

         2.2018 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计划培养

方案（暂行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

2018 年 3 月 8 日 

 

 

抄送：教育部思政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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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 

成长引领计划推荐表 

学校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在部门：  

姓名  性别  民族  出生年月  

照  片 

最后

学历 
 学位  专业  政治面貌  

现任 

职务 

名    称  
专业技

术职务 

名    称  

任职时间  任职时间  

主管工作  

通讯地址  邮政编码  

办公电话  手    机  QQ 号   

传    真  电子信箱  

工作经历  

承担课题  

发表论文 

（限列三项） 
 

所获奖励 

（限列三项） 
 

学校党委 

选送意见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盖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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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2018年度浙江省高校名师辅导员成长引领 

计划培养方案（暂行） 

 

一、培养目标 

    培养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、扎实的学生工作专业

知识和技能、高度政治敏感性和政治辨别力，热爱大学生思想政

治教育事业，能够将学生工作实践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紧密结合

的创新研究型辅导员。研修结业要求独立完成 1 篇达到公开发表

水平的研究论文，1 份实践研修报告，完成 1 场公开学术报告。 

二、培养方式 

    1.实行学分制，集中研修和自主学习相结合，获得结业资格

需修满 42 学分。其中，必修课程为 16 学分，学术研究 10 学分，

挂职锻炼 8 学分，考察调研 6 学分，选修课程 5 学分，结业考核

5 学分。 

    2.为学员配备学术导师和实践导师。 

    3.时间：2018 年 4 月至 12 月，其中 4 月、10 月为脱产研修

时段，12 月结业考核需脱产 1 周。 

    4.地点：集中研修在杭州市区开展，其他活动地点由辅导员

基地另行通知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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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 主题 内容 形式 学时 学分 

4 月 
必修

课程 

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

程、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方法、

高校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、思

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和中外高

校学生工作比较、高校思想政

治教育研究方法论 

集中研

修 

1 月 

16 

4月底 
学术

研究 
确认研究方向和导师、开题 

集中研

修 
5 

8 月 
学术

研究 
中期检查、导师评审 

集中研

修 
2 天 5 

10 月 
挂职

锻炼 
学员跟随实践导师挂职锻炼 

自主学

习 
2 周 8 

10 月 
考察

调研 
省内外高校 

集中研

修 
1 周 6 

全年 
选修

课程 

自主选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

学院及辅导员基地开放课程 

自主学

习 
5 次课 5 

12 月 
结业

考核 
学员结业汇报、交流 

集中研

修 
5 天 5 

 

 

 


